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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37

号）（下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重要提示： 

1、2015-2016 年，公司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是收购资产确认的负商誉，其中：2015 年确

认负商誉 35,254.13 万元，2016年确认负商誉 73,245 万元； 

2、近两年,公司净利润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负数。主要原因为：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

低迷，艺术家园区、融城金阶、融城云熙等项目销售周期长，导致财务费用逐年上升；同时公

司对融城春晓、融城昆明湖和温泉山谷等项目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2015 年公司确认的存货

减值准备 7,244.55 万元，2016年公司确认的存货减值准备 24,059.05万元； 

3、2015-2016年，公司对收购资产实现的负商誉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该损益不具有连续

性，不构成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受房地产市场政策、金融政策变化及公司项目开发能力的影

响，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于通过收购资产确认负商誉营业外收入的相关问题 

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 8400 万元增资持有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七彩云南”）70%的股权，并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报告

期末，审计和评估的七彩云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7.6 亿元，因合并成本小于合并取得的

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确认营业外收入 4.48 亿元。 

（1）相关公告显示，七彩云南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实收资本为 0，2016 年 9 月 30



日以 3.6 亿元竞得土地使用权，该公司由云南城投关联方——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 3.7 亿元，待七彩云南办理完土地证后，追加土地抵押担保。资产评估报告显示，

2016年 9月 30日该宗土地为七彩云南唯一非货币性资产，该委托贷款为七彩云南的主要负债。

请公司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说明七彩云南是否构成业务，是否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

和产出能力，相关交易是否构成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是否妥当，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七彩云南是否构成业务 

（1）会计处理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合并准则讲解 2010》对业务构成的定义，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

动或资产负债的组合，该组合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

或所产生的收入。有关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要构成一项业务，不一定要同时具备上述三个

要素，具备投入和加工处理过程两个要素即可认为构成一项业务。 

有关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应结合所取得资产、负债的内在联系及

加工处理过程等进行综合判断。 

按照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6），针对实务中经常出现不能够明显区别

出购买业务还是购买资产的交易，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以案例方式作解析。 

（2）七彩云南业务情况 

1）本次交易商业机会的来源 

2012年 12 月 4日，昆明市人民政府与昆明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古

滇公司”）签订了《“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投资协议》。按“七彩云南·古

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下称“古滇名城项目”）总体规划，古滇名城项目分南北两个区

域，北区为旅游配套服务区，包括湿地公园、主题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三个酒店、大剧院、

购物广场、古滇博物院和滇王林苑、温泉 SPA区、民族部落等建设内容；南区为文化旅游城市

服务区，包括住宅、商业、学校、医院等建设内容。2013年 8月 30 日，古滇名城项目先期 24

个子项目全面实质动工，截止目前，古滇湿地公园、古滇艺海大码头、游客服务中心、樱花谷

等项目已建成运营，古滇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 

2016 年 5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召开相关专题会议，全力支持古滇公司

和云南城投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建设古滇名城项目文化旅游城市服务区，并要求晋宁县全

力做好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工作。 



由于古滇名城项目开发活动由古滇公司负责，项目前期投入资金及业务量较大，其主体不

适于开展项目合作，故古滇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4 日成立全资子公司七彩云南，作为开展后续

合作的平台公司。2016年 9月 30日，七彩云南通过摘牌取得古滇名城项目的南区部分项目土

地使用权，并将古滇名城项目中与该土地相关的项目权利义务置入七彩云南。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古滇公司签订《“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文化旅游

城市服务区项目增资协议》，古滇公司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七彩云南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4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七彩云南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8,400 万元，

持股 70%；古滇公司出资 3,600 万元，持股 30%。 

2）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商业理由 

古滇公司：①推进古滇名城项目进程。按照《云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三年（2016-2018

年）行动计划》要求，古滇名城项目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需在 2018 年全面建设并

投入运营，古滇公司必须按期完成，否则需要承担违约风险。②解决后续开发资金。由于古滇

名城项目开发周期较长，项目融资压力较大，古滇公司对合作方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能够解决

后续开发资金。③获得项目预期收益。古滇公司前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与古滇名

城项目地块相关收益如果全部转让，其前期投入将无法保证全部回收，其保留 30%的收益比例，

可以通过分享收益来补偿前期支付各项支出。 

云南城投：①参与古滇名城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战略目标。古滇名城项目定位为“以养老、

养生、观光、休闲、度假、避暑避寒为主要内容，健康养老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滇池国际养生

养老度假区”，该定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②获得项目预期收益。公司与古滇公司合作，依托

和借鉴其商业管理及旅游运营优势，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完成七彩云南已取得土地的开发

建设，公司可以获取相应的投资收益。 

3）构成业务的“投入”条件判断 

古滇公司设立七彩云南后，将古滇名城整体项目的一部分出让给七彩云南，实质是将古滇

名城项目开发的一部分权利义务一并转入七彩云南，七彩云南项目也相应成为古滇名城项目总

体开发的一个子项目，公司成为七彩云南的控股股东，也未改变七彩云南作为古滇名城项目一

部分的事实，从实质意义上判断，公司已通过该项目成为了古滇名城项目开发主体之一。 

从七彩云南项目作为古滇名城项目整体规划不可分割的角度分析，相关项目投入早已发生，

包括项目的整体规划申请与批复、具体项目的规划设计、项目整体的人力投入、基础设施的建

设等活动。 



4）构成业务的“过程”条件判断 

七彩云南分享了古滇名城整体项目的前期投入及经营活动，包括项目的整体规划方案的设

计、环评方案的申请与审批、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项目相关的融资方案等，并陆续取得了《昆

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晋宁南城片区规划修编工作的批复》，《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

好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推进昆明古滇文

化旅游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关于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商品住宅用地出让方

式的意见》等相关文件支持，没有这些前期投入及经营活动，七彩云南项目将无法达到目前已

具备的开发条件，这是七彩云南低于市场价格取得土地的重要前提。 

5）构成业务的“产出”条件情况 

七彩云南项目包括商业住宅、公共设施等，投入、产出周期跨越几个年度，目前，七彩云

南项目未产生直接收益，但未来通过七彩云南品牌、公司品牌在项目上的使用，相关无形资产

价值收益将开始显现。 

6）负商誉形成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形成了较大金额的负商誉，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将其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其形成的

原因主要包括： 

①土地成本减免因素。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减免土地出让环节基金规费文件审批单》、

《昆明市人民政府同意减免土地出让环节基金规费的批复》、《晋宁县人民政府同意减免土地

出让环节基金规费的批复》、《晋宁县人民政府同意减免土地出让环节基金规费的批复》、《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 10 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建设的通知》、《晋宁县人民政府

同意减免县级农田水利基金的批复》等文件，昆明市人民政府免除了七彩云南项目的坝区耕地

质量补偿费、实际统筹资金、全域城镇化建设基金、支农资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轨道交

通建设专项基金等各项费用。前述费用作为昆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组价构成部分，享

有前述减免后，该土地组价成本低于正常挂牌出让土地组价成本。公司在取得七彩云南控制权

之前，七彩云南作为古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获得该土地使用权享受了前述政策，所以土地使用

权取得成本低于市场价格水平。 

②古滇公司资金压力较大。根据目前初步测算，古滇公司前期投资资金已达百亿元，其资

金来源主要依靠负债融资，受目前金融环境影响，后续融资渠道受限，需通过合作，解决项目

后续开发资金需求。 

③项目开发进度的政策压力。目前各级政府对古滇名城项目开发进度提出明确要求，古滇



公司如不能按期完成项目，将承担较高的违约风险。 

④古滇公司可部分享有七彩云南投资收益。在资金、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古滇公司通过让

渡一部分前期政府减免的土地规费等成本收益，来换取未来项目按期完成带来的收益分成，对

古滇公司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7）实质重于形式的考虑 

本次交易具有明确的交易目的和商业理由，交易形成的负商誉，是交易对手的利益让渡，

其交易目的和商业理由可相互印证。各级政府减免土地税费是对古滇公司前期投入的认可，

同时也是积极推动项目进程的具体措施，上述政府减免事项无法直接按照政府补助准则进行

会计处理，所以，本次交易作为非经常性损益一次性确认，既符合业务实质，又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 

8）公允价值复核情况 

公司在向云南省国资委申请股权收购备案时，提交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收购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以作为收购基准日公允价值的参考依据。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在购买日需要确

定被购买方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公司聘请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分摊报告，两份评估报告的土地价值评估结果基本一致。同时，按照会计准则及上市公

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证监会会计部函[2009]48 号）要求，公司对上述公允价

值结果进行了复核，负商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减免相关土地规费导致的，是古滇公

司在资金与政策压力下进行的合理利益让渡行为，属于非正常交易事项结果，应该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进行处理，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高于本次交易的对价部分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3）公司结论 

综上，结合《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6）》“案例 3-06 业务的判断”

的相关案例，根据企业合并准则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断，七彩云南在购买日是构成业务的。 

 

2．交易是否构成企业合并 

（1）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指出，企业合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

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构成企业合并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取得对另一个或多个企业（或业

务）的控制权；二是所合并的企业必须构成业务。 

（2）取得七彩云南控制权情况 



根据公司与古滇公司签订《“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文化旅游城市服务区项目增

资协议》以及修改后的七彩云南公司章程规定，七彩云南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 3

名，同时公司对七彩云南派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6年 12 月 23日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对七彩云南相关印章、财务、业务进行了接管，

确定相关管理人员已开始实施对七彩云南的控制与管理。 

（3）特殊考虑事项 

本次交易前七彩云南的唯一非货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且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资金由公司控

股股东城投集团的子公司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融智资本”）以委托贷款的形式

提供，土地使用权已抵押给融智资本。融智资本是集团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拆借资金是其主要

业务。通过查阅借款协议，融智资本对七彩云南提供的委托贷款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利息，不存

在可变收益。且七彩云南项目开发收益以及土地目前价值将远超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从实质

上该笔委托贷款并未承担该项目的经营风险，因此，该融资及其抵押行为未改变七彩云南在本

次交易前的控制权。 

对七彩云南股东古滇公司在基准日时未实际完成出资行为，公司未发现七彩云南注册资本

及实收资本的认缴存在违规行为。古滇公司的出资时间不影响本次交易前古滇公司对七彩云南

控制权。 

（4）公司结论 

综上，公司认为在本交易前，双方均为不同的会计与法律主体，且不存在关联方关系。通

过本次交易后，公司取得了七彩云南控制权，且七彩云南实质上构成业务，所以本次交易构成

企业合并。 

 

3．交易会计处理是否妥当 

（1）购买日的确定 

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23 日为购买日，主要参考了以下时间结点：该交易的股东大会通过

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7 日；该交易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取得了省国资委的备案表；根据增资

协议约定，公司在完成出资后开始享有股东全部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本次增资款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全额支付；七彩云南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完成注册资本、董事、监事、法定代

表人的工商变更，公司对七彩云南决策事项具有了法定权利。 

（2）合并成本的确定 



本次交易为现金增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合并成本为现金金额即 8,400万元。 

（3）企业合并成本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差额处理 

公司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日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A033 号）评估报告，

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七彩云南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基础，确定合并中取得的七彩云南购买日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公司已对合并中取得的七彩云南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了复核，复核结果

表明，评估确定的七彩云南各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是恰当的，故将合并成本 8,400

万元小于取得的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532,225,175.59 元的差额记入本期的营业

外收入 448,225,175.59元。 

会计师意见： 

结合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程序，并重新复核了相关工作底稿，我们认为，

公司关于七彩云南构成业务、本次交易构成企业合并，公司按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相关会计处理正确。 

（2）相关资料显示，七彩云南持有的古滇项目在 2012 年纳入政府规划，但至公司购入

七彩云南之时远未完成规划进度，且云南目前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较多，请公司及会计师参

考周边地区土地市场的交易情况，详细说明七彩云南 12 亿元开发成本是否存在跌价风险，七

彩云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否存在偏差。 

公司回复： 

1．周边土地市场交易核实情况 

公司选择了晋宁县附近的类似宗地、环湖路、大渔片区的类似宗地交易情况进行了核实，

核实结果如下： 

（1） 晋宁县与宗地类似交易案例状况 

 

交易案例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土地使 

用年限 

土地 

成交日期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元/平方米) 

容

积 

率 

成交单位 

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回龙

村委会 
2.298298 商务金融用地 40 2014/5/15 4,343.7832 1,890 2 晋宁鸿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7.146064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12/24 14,042.0158 1,965 1.6 昆明成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民委员

会 
4.036790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5/3/27 7,932.2924 1,965 1.3 云南圣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2.820661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4/30 5,542.5989 1,965 1.8 云南摩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4.495196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4/16 8,833.0601 1,965 2 云南泽仕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案例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公顷） 
土地用途 

土地使 

用年限 

土地 

成交日期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元/平方米) 

容

积 

率 

成交单位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1.857624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4/8 3,650.2312 1,965 1.6 昆明成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2.994618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4/16 5,884.4244 1,965 1.9 云南泽仕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4.495196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4/4/16 8,833.0601 1,965 2 云南泽仕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1.568875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6/8/1 3,082.4300 1,965 1.6 晋宁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委会 2.319483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5/1/5 4,557.7841 1,965 1.3 云南圣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回龙

村委会 
3.783805 

其他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 
70 2014/5/15 8,229.7759 2,175 1.8 晋宁鸿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平均 37.81661 —— —— —— 74,931.4561 1,981   

（2）环湖路、大渔片区类似宗地交易案例状况 

交易案例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土地使 

用年限 

土地成 

交日期 

成交总价 

（万元） 

成交单价 

(元/平方米) 

容积

率 
成交单位 

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大

渔片区 
145,247.45 城镇住宅用地 70 2016/2/17 15,598.69 1,074 2.6 

云南云能度假区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大渔街道办事处 
53,678.48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商务金融用地 
40 2016/4/1 10,462.43 1,949 3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海埂片区环湖东路 
7,129.02 批发零售用地 40 2016/4/1 6,307.10 8,847 0.2 

昆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昆明呈贡区雨花东南片

区东南部 
38,258.22 商务金融用地 40 2016/7/7 11,191.05 2,925 2.4 

昆明信息产业园区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 

大渔街道办事处 24,168.40 城镇住宅用地 70 2015/1/19 5,437.50 2,250 1.2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大渔片区 
6,084.47 商务金融用地 40 2015/5/27 1,789.48 2,941 2.5 

昆明滇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合计/平均 274,566.04    50,786.25 1,850   

2．参考市价对土地价值的测算结果 

参照上述晋宁县、环湖路、大渔片区类似宗地成交结果，选择较低值 1,850 元/平方米测

算七彩云南的已取得土地价值为 1,444,272,800元（计算过程：780,688平方米*参考单价1,850

元/平方米=1,444,272,800 元）。 

本次公司以评估结果确认的该土地公允价值为 1,224,948,515.68 元，并以该金额列报在

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存货项目中，公司合并报表存货中该土地价值 1,224,948,515.68 元低

于按照市场价格为参考测算的公允价值 1,444,272,800 元，故该土地不存在减值因素，无需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3．七彩云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是否存在偏差 

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收购基准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对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6）第 KMV 3096

号）列示，其对七彩云南净资产的评估结果为 66,795.14 万元。 

公司在向云南省国资委申报时，云南省国资委对该土地的评估价值进行复核，并提出了相



关复核意见，对政府低价出让土地原因等进行了关注，最终云南省国资委确认了评估结果。 

本次收购对价参考七彩云南收购基准日评估值 66,795.14万元，购买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17）A033 号评估报告结果为 76,032.17 万元。扣除基准日与

购买日之间实收资本增加 12,000.00 万元的因素，两家评估机构采用相同的评估假设和评估方

法，净资产评估值差异 2,762.97 元。由于两次评估结果为两家评估机构，且结果基本一致，

公司认为：七彩云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定是公允的。 

会计师意见： 

结合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审计实施的程序，并重新复核了相关工作底稿，我们认为：

公司对七彩云南不存在减值的测算结果正确，七彩云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确认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 

 

2、年报显示，公司“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2016 年为 7.72亿元，2015年为 3.5亿元，

同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均亏损。公司连续两年以低价买入股权实现扭亏。其中，公

司 2015 年 12 月 25 日购入陕西安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安得”），又在 2017

年 4月公告拟将其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1）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两年以低于评估价格购入相应公司股权的具体交易情况、能够低

价买入的原因，并说明相关交易是否为实现当年盈利的特殊安排。 

公司回复： 

2015-2016 年，公司主要有如下低于评估价格的股权收购事项： 

1、2015年增资东方柏丰，持有 51%股权的交易情况 

东方柏丰成立于 2006 年 9月 13日，为云南柏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柏丰集团”）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前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2015 年 12 月，公司向东方柏丰增资

10,408.16 万元，增资后东方柏丰注册资本为 20,408.16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0,408.16万

元，占比 51%；柏丰集团出资 10,000万元，占比 49%。 

公司对东方柏丰增资后，能够实现对东方柏丰的控制，将东方柏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购

买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公司根据北京亚超评报字（2015）A169 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结果，

对东方柏丰可辨认资产负债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东方柏丰的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为 51,868.29

万元，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份额为 26,452.83万元，大于投资成本的差异金额 16,044.67



万元在合并报表中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东方柏丰已建成的东楼为国际商务办公大厦，租金水平较

高，长期投资潜力相对较大，租金回报率较高；而公司在取得控制权后，需对东方柏丰西楼开

发提供后续开发资金，协调项目后续进程中的相关事项，以确保项目能够按照预期完成。本次

交易对价虽然低于评估确定的股东权益公允价值，但具有其商业合理性。 

2、2015年收购陕西安得 70%股权的交易情况 

陕西安得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注册资本 27,500 万元，收购前为自然人韩彦超出资

13,950 万元，占比 50.73%；自然人胡帅出资 13,550 万元，占比 49.27%。本次交易完成后，

陕西安得注册资本不变，其中：公司出资 19,250 万元，占比 70%；自然人胡帅出资 8,250 万

元，占比 30%。 

公司收购陕西安得股权后，能够实现对陕西安得的控制，将陕西安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购买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公司依据评估报告确定的公允价值对陕西安得可辨认资产负债进行了

调整，调整后陕西安得的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为 54,942.09 万元，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

份额为 38,459.46万元，大于投资成本的差异金额 19,209.46万元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可增加公司在西安市场的产品线，

提升公司在西安市场整体盈利水平；同时在取得控制权后，公司对陕西安得项目投入后续资金，

并调整项目后续销售策略等相关事项，以确保项目能够实现预期收益。本次交易对价虽然低于

评估确定的股东权益公允价值，但具有其商业合理性。 

3、2016年增资七彩云南，持有 70%股权的交易情况 

七彩云南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4 日，注册资本 3,600 万元，收购前股东为古滇公司，持股

比例 100%。2016年 12月，公司以现金 8,400万元增资七彩云南，本次交易完成后，七彩云南

注册资本变更为 1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8,400 万元，占比 70%；古滇公司出资 3,600

万元，占比 30%。 

公司收购七彩云南股权后，能够实现对七彩云南的控制，将七彩云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购买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公司依据评估报告确定的公允价值对七彩云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进行

了调整，调整后七彩云南的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为 76,032.17万元，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

有份额为 53,222.52万元，大于投资成本 8,400万元的差异金额 44,822.52 万元确认为营业外

收入。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可获取优质地块，依托前期股东已



大量投入建成的运动休闲、旅游健康公益设施，进一步实现向文化旅游和健康养老地产的转型，

实现预期收益；古滇公司通过与公司合作，进一步解决后续开发资金的投入问题。公司在取得

控制权后将承担投入后续建设资金，并将项目管理纳入公司体系，以确保项目能够实现预期收

益。本次交易对价虽然低于评估确定的股东权益公允价值，但具有其商业合理性。 

4、2016年收购银泰系列项目公司股权的交易情况 

2016 年，公司以现金 186,342.22 万元收购了银泰系列项目 70%的股权及杭州理想银泰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理想”）50%的股权，本次收购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并于 2016 年 12月将除杭州理想外的 7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收购银泰系列股权后，能够实现对其的控制，将除杭州理想外的 7 家公司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购买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公司依据评估报告确定的公允价值对银泰系列项目公司可辨

认资产负债进行了调整，调整后银泰系列项目的所有者权益公允价值为 275,464.24 万元，公

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份额为 187,739.79万元，大于投资成本的差异金额 1,397.57万元确

认为营业外收入,同时根据双方约定，项目公司在过渡期不得分配利润，故将评估基准日到合

并日之间的过渡期形成的经营损益按持股比例确认了营业外收入 27,024.91 万元。 

本次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实现了向经济发达地区布局的

区域扩张，丰富了城市商业综合体的产品线，获得了较高的预期收益。 

综上，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融资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拥有多渠道的融资方式。

公司能够以较低价格收购的主要原因系：可为收购标的提供成本较低的后续建设运营资金，缓

解其经营压力，有利于提高盈利能力，实现双赢局面，不存在为实现当年盈利而做出特殊安排

的情形。 

 

（2）请公司说明在 1 年半内购入陕西安得后即转让的原因。 

公司回复： 

自 2010年以来，公司按照全程开发与投资并购的双轮驱动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获取

及资源整合优势，通过并购或直接投入周期短、利润率较高的项目，对收购标的进行资源整合，

实现增值后转让获利，助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及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    

陕西安得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收购并入，支付收购对价 19,25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对

项目的后期建设及运营共提供了 51,600 万元的借款资金，持有期间该项目共确认收入

111,560.71 万元，累计为公司贡献收益 16,109.03 万元。此时实施陕西安得的股权转让，符



合公司的经营需要。 

本次股权转让公开挂牌底价不低于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中和资产评估公

司对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陕西安得股权价值出具了中和评报字（2017）第 KMV3022号评估报

告，评估结果列示陕西安得全部净资产的估值为 55,894.60 万元，经评估的净资产值较账面值

增加 35,197.49 万元，增值率为 170.06%，假设本次转让按挂牌底价成交，预计将在 2017 年

度对公司形成约 3000 万元的投资收益。截止目前，该评估值尚未获得云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

该收益金额尚需公司年审会计师审定，公司将按相关监管规则履行审议和披露义务。 

 

二、关于对外拆借资金的相关问题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因对外借出资金，公司应收取资金占用费达 1.89 亿元，而计入当

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达 1.53 亿元。你公司常年依赖拆借资金获取收益，

资金占用收入是公司扭亏为盈的重要来源。请公司就以下问题进一步说明，并请会计师发表

明确意见： 

3、拆借资金的对象、金额以及是否高于市场利率水平。 

4、相关占用资金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5、借贷资金的日均金额及利率，并说明拆借资金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经济利益。 

公司回复： 

1．拆借资金的对象、金额以及是否高于市场利率水平 

2016年资金拆借明细如下： 

拆借资金对象 金额 利率区间 

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93,342,466.44 8%~12.71% 

昆明市西苑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9.95%~14% 

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525,000,000.00 14% 

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11.89% 

云南中海城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248,322,873.75 6.15% 

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9,991,245.00 6.15% 

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2.71%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00.00 10.00%~15% 

合计 2,096,656,585.19  

上述资金拆借利率区间在 6.15%-14%之间，参照了借入当期股东的实际借款利率，由各股

东协商确定的，不存在高于当期市场利率的情况。 

2．相关占用资金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目前各家参股公司的建设和经营情况正常，部分参股公司已进入销售回款期，不存在回收

风险。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利息余额为 150,420,449.07 元，较年初下降 53%。上述资金拆借

利息除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外，均已陆续收回。由于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项目尚处于开发期，现金流不足，后续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按销

售回款情况陆续偿还。公司已与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借

款期限展期一年，该借款事项已按照股东大会授权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3．借贷资金的日均金额及利率，并说明拆借资金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经济利益。 

权益法单位名称 日均借款金额 年均利率 

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23,419,252.05 11.45% 

昆明市西苑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11.90% 

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597,452,054.79 14.00% 

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59,575,342.47 11.89% 

云南中海城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359,459,860.05 6.15% 

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5,443,299.79 6.15% 

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2.71%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 277,676,712.33 12.31% 

上述借款单位除昆明市西苑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外，均为公司参股公司，上述借款保

证了各家公司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各家公司运作项目正常开展，使公司能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

同时，公司提供给各家公司的资金系有偿取得，通过资金拆借收取资金占用费，使公司取得正

常的回报。 

2016年 12 月 31日拆借资金总额为 2,096,656,585.19 元，加权平均利率为 10.95%。公司

对外拆借主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以及债券融资等，公司目前整体平均融资成

本为 7.32%，低于对外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符合公司经济利益。 

会计师意见： 

结合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程序，并重新复核了相关工作底稿，我们对公司的上

述核实结果予以确认。 

 

三、关于经营业绩信息 

6、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70亿元，较2015年的40.13亿元上升143.46 %；

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2.44 亿元，较 2015 年的 2.79 亿元下降 12.54%。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净利润却下降的主要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系本年度新增合并项目结转销售收入所致；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要

原因：一是本年度昆明、西安结转收入的部份低毛利率项目销售占比较大；二是由于完工项目

财务利息费用化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2）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143%，销售费用仅增长 46%，二者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 

销售收入增幅小于销售费用增幅的主要原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新纳入合并范围

的规定，2016 年新增合并项目只应合并并购日后期间发生的损益；本年度银泰系列项目纳入

合并范围，新增销售收入 378,068.21 万元，同时增加合并期间的销售费用 3,743.70 万元，费

效比 0.99%，使整体销售费用增幅小于销售收入增幅。 

 

7、年报显示，公司将大力发展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回复： 

1、旅游地产 

公司将依托项目区域独特的旅游资源，通过打造集休闲、度假、居住、娱乐等为一体的旅

游综合体，逐步形成“开发+运营”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通过项目配套物业的运营，提升

项目的品质、增加项目的附加值，从而促进可售物业的销售，增加项目销售利润，形成项目开

发物业及运营物业良性互动的发展，以提升项目的盈利能力，并最终实现项目合理的投资收益。 

2、养老地产 

深入研究产业模式，积极推进试点项目落地,目前试点项目未产生相关经营收入。 

 

（2）报告期内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分别实现的营业收入、利润。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旅游地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49,213.46万元；毛利率 23.62%； 

 

8、请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的要求，补充披露： 



（1）公司主要业务所在城市的行业发展状况数据，公司市场地位等信息； 

公司回复： 

2016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收入约 95亿元，业务区域贡献主要来自昆明地区、浙江

地区、成都地区、西安地区等 7个地区。其中： 

昆明地区：2016 年昆明市房地产市场整体表现平稳，供需相对平衡，成交量逐步回升，

成交价格表现平稳；土地供求大幅回升。2016 年全年，昆明地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530.5

亿元；一方面土地供求回升，土地供应 7841 亩，同比上涨 146%，成交 4970 亩，同比上 75%；

另一方面，商品房市场相较去年量增价稳，整体成交备案 1168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14.4%；

2016 成交均价 7708元/平方米，与去年持平。 

2016 年，公司在昆明地区实现房地产收入 34.3 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 169.27%。依据网

易云南网发布的 2016年度昆明房企销售排行榜的显示，公司 2016年在昆明房企销售榜中排名

第二位，市场占有率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浙江及杭州地区：浙江省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7469亿元，比上年增长 5.0%，其中：住宅

投资 4807亿元，增长 8.0%；商品房销售面积 8637 万平方米，增长 44.3%；商品房销售额 9605

亿元，增长 52.5%。2016 年，杭州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606.41 亿元，增长 5.4%，其中：

住宅投资 1559.98 亿元，增长 8.2%；房屋施工面积 11562.96万平方米，增长 3.8%；竣工面积

1922.99 万平方米，增长 15.5%；商品房销售面积 2326.69 万平方米，增长 57.1%，其中：住

宅销售 1887.11万平方米，增长 46.1%，商品房销售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 

2016 年，公司在浙江及杭州地区的 5 个项目，当年实现房地产收入 20.88 亿元，从而实

现公司进入“长三角”经济圈的突破。 

成都地区：2016 年，成都市受宏观经济影响，经济增速放缓，但仍高于全国增速，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 2638.9亿元，同比增长 6.5%；土地累计供应 16387亩，同比回落 18.53%；成

交 14182亩，同比回落 8.64%；2016年，成都市商品房总体供应面积 3189.13 万平方米，环比

增长 6.34%；成交面积 3351.17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30.74%。 

2016年，公司在成都地区房地产收入突破 17亿元，呈现跨越式增长，市场占有率及市场

影响力大幅提升。成都银泰中心现已成为成都市南市区品质及价格标杆项目。 

西安地区：2016 年，西安市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955.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

其中：住宅投资 1342.05 亿元，增长 2.3%；办公楼投资 172.19亿元，增长 21.3%；商业营业

用房投资 290.25 亿元，增长 17.2%；房屋施工面积 14727.10 万平方米，增长 10.0%；房屋竣



工面积 1560.18万平方米，增长 59.7%；西安商品房 2016年呈现量增价稳态势，累计成交 217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1%；成交均价 8004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2%；成交金额 1742 亿元，同

比增长 34%。由于西安市原在建项目逐步推向市场，2016年，公司在西安地区实现房地产收入

16.44 亿元。 



（2）房地产储备情况； 

序号 持有待开发土地的区域 

持有待开发

土地的面积

(平方米) 

一级土地

整理面积

(平方米) 

规划计容建

筑面积(平方

米) 

是/否涉

及合作

开发项

目 

合作开发项

目涉及的面

积(平方米) 

合作开发

项目的权

益占比

(%) 

1 云南省昆明市---上中坝城中村改造项目（绕城以北）  612,550  否  100 

2 云南省昆明市---昆明湖中小学地块  242,548  否  100 

3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昆明湖二期  95,147  否  100 

4 云南省昆明市---关坡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  93,758  否  100 

5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徐家湾旧城改造项目  252,261  是 151,357 60 

6 云南省昆明市---关坡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 52,791  455,511 否  100 

7 云南省昆明市---白鱼口 56,454  0 是 29,712 52.63 

8 云南省昆明市---小哨 109,661  0 否  100 

9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昆明湖一期 474,256  1,750,072 否  100 

10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昆明湖二期 87,194  306,655 否  100 

11 云南省昆明市---山海荟 307,473  175,915 否  100 

12 云南省昆明市---天堂岛 405,565  425,219 否  100 

13 云南省昆明市---茶马花街 43,332  10,647 否  100 

14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优郡二期 24,437  117,296 是 86,799 74 

15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金阶 48,000  221,027 是 116,326 52.63 



16 云南省昆明市---融城晋熙大厦 7,746  31,160 是 18,696 60 

17 云南省昆明市---艺术家园 224,781  403,441 是 205,755 51 

18 云南省昆明市---东方首座 6,402  48,429 是 24,699 51 

19 云南省昆明市---古滇项目 780,691  1,890,962 是 1,323,674 70 

20 云南省大理州---海东方 1,110,672  811,696 否  100 

21 云南省大理州---洱海天域 188,001  208,178 是 145,725 70 

22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雨林澜山 574,003  550,610 否  100 

23 陕西省西安市---融城东海 11,333  81,868 否  100 

24 陕西省西安市---融城云谷 14,667  101,681 是 51,857 51 

25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刘南村旧城改造项目 182,724  852,620 是 596,834 70 

26 陕西省安康市——青云林海 534,176  337,971 是 172,365 51 

27 陕西省咸阳市---春城十八里 155,334  185,766 否  100 

28 四川省成都市---鼎云国际 6,000  63,554 否  100 

29 甘肃省兰州市---黄河春城 62,000  290,171 是 174,103 60 

30 北京市房山区---时光汇 46,667  163,118 是 146,806 90 

31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银泰城 99,040  288,430 是 201,901 70 

32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银泰城 61,607  215,600 是 150,920 70 

33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银泰中心及泰悦豪庭 77,260  642,900 是 450,030 70 

34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银泰城 60,687  257,021 是 179,914 70 

35 浙江省杭州市---海威国际 23,140  218,112 是 152,679 70 



36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银泰城 85,354  203,791 是 142,654 70 



注 1：上述项目可能因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中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注 2：上述项目可能因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项目的计划投资及总建筑面积等指标发生变化。 

注 3：小哨地块：项目情况-昆国用（2007）第 00759 号，座落：官渡区小哨乡，用途为

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75 年 8 月 22 日，证载面积折合约 164.49 亩。

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地块位于昆明官渡区小哨乡白汉场村旁，距昆

明约 40 公里。南离昆曲高速路 8 公里，东临杨官庄水库，南面为长水国际机场。未开发原因

-原空港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该地块用途为生态保护区，目前已划归滇中新区管辖，相关

规划正在调整中。 

注 4：白鱼口地块：项目情况-昆国用(2007)第 0634 号、昆国用(2007)第 0635 号、昆国

用(2007)第 0637 号、昆国用(2007)第 0636 号，位于昆明高海路旁，证载面积折合约 84.68

亩。未开发原因-因该片区规划调整中。 

注 5：报告期内，新增融城昆明湖二期项目用地，为土地一级开发转为二级开发用地。 

 

（3）下一年度计划开发的项目、计划新开工面积、计划竣工面积，以及前述经营数据较

本年度的增减情况与设定依据； 

公司回复： 

序号 2017 计划开发的项目 

1 昆明湖一期 

2 昆明湖二期 

3 北京房山 

4 天堂岛 

5 山海荟（一期）、（二期） 

6 关坡项目(I,J) 

7 关坡项目(剩余地块) 

8 古滇项目 



9 东方首座(西楼） 

10 春城十八里 

11 融城云谷 

12 融城东海 

13 海东方 

14 洱海天域 

15 雨林澜山 

16 茶马花街 

17 朝阳沟项目    

18 兰州项目 

19 成都银泰中心 

2017年，在建开发项目计划新开工面积 64.2万平方米，计划竣工面积 113.78 万平方米，

较 2016 年度实际开工面积 192.59 万平方米和竣工管理面积 281.67 万平方米相比减幅较大，

其主要原因是：2017年大部分项目逐步趋于工程建设后期，现阶段主要以在建工程建设为主，

公司将根据年度新增项目投资及销售回款目标，合理调整计划新开工、在建工程、竣工面积各

项任务目标。 

 

（4）财务融资情况及投融资计划，并结合到期债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偿付风险。 

公司回复： 

1、债务结构趋于合理 

截至 2016 年 12月底，公司有息负债总额为 413 亿元，其中长期有息债务 279亿元，占有

息负债总额的 67.50%；短期有息借款 134 亿元，占有息负债总额 32.50%；长期有息债务占比

较高，债务结构趋于合理，集中兑付风险较低。2017 年融资计划将以提高长期借款占比，置

换部分短期债务为目标，继续优化债务结构。 

2、融资储备保障项目 



2016 年，公司在建项目积极、稳步推进，2017 年全年计划投资 180 亿元，分别计划于一

季度投资 30亿元、二季度投资 37亿元、三季度投资 39亿元、四季度投资 74 亿元。累计到期

金融债务约 134 亿元，预计刚性支出合计 314 亿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公司货币资金为

58 亿元，2017 年全年计划实现收入 100亿元，均可有效缓解刚性支出压力。 

公司 2017年全年计划融资 300亿元，截至 2017年第一季度，已获批复融资总额 185亿元，

实际提款 40.5 亿元。从已获批复融资额度及目前公司融资项目储备来看，偿付风险较小。公

司将会根据刚性支出时点安排提款进度，跟进后续融资项目。 

 

9、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5.24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5.3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10.68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2.04%。客户和供应商较

为集中。请公司披露关联方名称、关联交易内容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公司回复： 

前五名客户中关联方销售额 52,412.79万元，占公司当年销售收入的 5.36%，系公司下属

子公司西安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其开发的商业办公物业销售给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该

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和 2017 年 2 月 28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该关联交易在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前五名供应商中关联方采购金额 10.68 亿元，占总采购金额比例 12.04%，系应付省城投

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支出；该关联交易在公司 201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10、年报显示，公司有 5194.8 万元应收账款因预计无法收回而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全

部为自然人欠款。请公司补充披露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及是否采取有效的追偿措施。 

公司回复： 

公司对融城优郡项目一期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194.80 万元，原因系：融城

优郡项目一期中商业及写字楼物业类型市场销售低迷，项目公司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分别与自然

人陈继良、李家钱、徐洪涛、胡宸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价款共计 86,338,681.00 

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项目公司对上述四名自然人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1,948,039.00 元，

因超期时间较长，且催收未果，公司判断回收可能性较小，故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公司已通过法律途径向陈继良、李家钱、徐洪涛、胡宸豪四名自然人提起诉讼追偿欠款；

其中诉李家钱、徐洪涛、胡宸豪的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将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处置其

已被查封的资产；其他未判决生效的案件待判决生效后，项目公司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并积

极寻找债务人财产线索，降低公司损失。 

 

11、年报显示，公司税金及附加科目中土地增值税金额为 6 亿元，较上年增加近 10 倍，

请补充披露原因。 

公司回复： 

2016 年，因售房收入大幅增加，且部分项目已达到清算条件，增值额较高，故计缴的土

增税额上升较多。 

 

12、年报显示，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 6.6 亿元，支

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往来款 11.9 亿元，请公司说明相关款项分别为哪些内容。 

公司回复： 

公司现金流量表采用总额法列示，对同一性质和同一对象的现金流入量、流出量分别以总

额列示，收支互不相抵。主要构成明细如下表： 

收到的往来款 

单位：元 

款项性质 金额 

收到退回的保证金 20,095,027.53  

收到认购意向金 154,113,047.00  

收到暂借款 442,493,057.31  

收到的其他 32,147,708.32  

合计 648,848,840.16  

支付的往来款 

款项性质 金额 

支付保证金 136,749,936.21  

退认购押金 33,774,592.23 

退以前年度暂借款 657,250,208.1  

支付合伙人管理费 11,354,499.05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0日 

支付违约金 1,394,030.70 

支付个人暂借款 2,590,904.00 

支付代垫款项 342,027,342.07 

支付其他零星费用 1,063,830.27 

合计 1,186,205,342.63  


